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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8/2021_2022__E5_9B_BD_

E5_8A_A1_E9_99_A2_E5_c36_328500.htm （一九八一年一月十

四日颁发，国发〔１９８１〕６号）各省、市、自治区人民

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目前，机械设备盲目进

口和重复引进的情况比较严重，不仅浪费了国家有限的外汇

资金，而且对国内机械工业的发展十分不利。根据国民经济

进一步调整的方针，必须采取坚决措施，严格控制机械设备

进口。为此，特作如下通知：一、凡各部门、各地区需要从

国外进口的机械设备，不论是引进项目中需要进口的机械设

备， 还是一般贸易中需要进口的机械设备； 不论是生产资料

性质，还是消费资料性质（包括小轿车、工具车、旅游车、

照相机、录音机、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摩托车、自行

车、缝纫机、手表等）； 也不论外汇来源、支付方式（现汇

、 计帐外汇、政府间贷款、银行信贷、延期付款、补偿贸易

、合资经营、合作生产、华侨投资等）和偿还贷款方式（统

借统还、自借自还等）的不同，都要按照本通知的要求经过

审查、批准。二、下列机械设备，包括元器件，今后原则上

不准再从国外进口：（１） 国内可以正常生产供应，在技术

性能上能够满足工艺要求的；（２） 国内已经引进制造技术

，在项目工程进度允许的时间内，由机械制造企业和出售技

术的外国厂商共同保证可以供应合格产品的；（３） 进口某

些关键件、配套件或关键材料，国内可以制造或组装，技术

性能能够满足工艺要求、进度能够满足项目需要的；（４） 

通过技术引进或技术合作，可以和外国厂商合作制造，技术



性能能够满足工艺要求、进度能够满足项目需要的。 为照顾

国别政策而需要进口的机械设备，根据有关的对外方针政策

审查确定。三、国务院责成国家机械委牵头，吸收有关部门

参加，负责机械设备进口的审查把关工作。凡属于引进项目

中机械设备的进口，各部门、各地区在编制项目可行性研究

报告的同时，都必须商同有关机械制造部门提出国内外设备

分交方案，报国家机械委审批；利用外汇贷款采取国际公开

招标办法采购物资的项目， 各部门、 各地区提出指标的机械

设备清单，事前必须报经国家机械委审批；属于一般贸易中

机械设备的进口，凡单台价值（按到岸价格计算，下同）相

当五千美元以上，或单台价值虽不足五千美元，但一次批量

进口价值超过十万美元的，各部门、各地区都必须编制进口

计划（或货单、卡片），送国家物资总局组织审查后转报国

家机械委审批；规定限额以下的机械设备以及零部件、维修

配件的进口，分别按隶属关系由国务院各部门和各省、市、

自治区人民政府（或其指定的业务机构）负责审批。 电子计

算机的进口，仍按国务院批准的国家计委等七个部门一九七

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关于电子计算机进口和国内生产情况

的报告》中规定的程序审批。 凡未按上述规定经过正式审批

或鉴证的机械设备进口，有关的外贸公司（包括外贸部门所

属的进出口公司和经国务院批准可以对外签订设备进口合同

的各部门、各地区的进出口公司）一律不得接受订货任务，

中国银行及其分支机构一律不得支付外汇。四、 为了避免重

复引进和重复进口， 必须加强综合平衡，讲求经济效果。所

有引进项目，从技术交流、出国考察、可行性研究到谈判成

交，主管部门必须主动同有关产品制造部门、主要使用部门



和有关科研单位协商，并向他们通报情况，联合一致对外，

如有关部门发生重大意见分歧时，不得对外开展工作，要坚

决制止互不通气甚至互相封锁的现象。 鉴于引进工作涉及面

广，各部门、各地区重大的技术引进和设备进口项目的引进

方案（包括项目建议书、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要报送国

家进出口委、国家计委和国家机械委等综合部门，并由国家

进出口委牵头，共同审批。五、广东、福建两省的经济特区

自己需要的（不是转手卖给外省、市、自治区）进口机械设

备和耐用消费品的审查办法，由两省人民政府另行拟定，经

国家机械委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审核后，报国务院审批。六、

本通知自一九八一年二月一日起执行。执行中的问题，由国

家机械委与有关部门共同处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